丰州镇污水处理费代收管理办法
为规范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保障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建设，防治水污染，保护环境，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等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14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费收取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19号）、《福建省关于推进城市污水处理产业化发展的暂行规定》（闽政〔2001〕31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工作的补充通知》（闽政办〔2004〕188号）、《南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全市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南发改〔2016〕172号）以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在丰州镇行政区域范围内，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使用自来水、自备水源、集中供水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
排放的生活污水须达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超标准排放或排放工业污水、废水的，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条  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计征，使用公共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其用水量以水表显示的量值为准。使用自备水源的单位和个人已安装计量设备的，其用水量以计量设备显示的量值为准，

未安装计量设备或计量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的，其用水量按取水设
施额定流量每日运转24小时计算。
第三条  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每吨0.8元标准代收，污水处理费按月代收（标准随发展的需要及上级有关规定作适时调整）。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本办法规定，自行改变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对象、范围和标准。
第五条  丰州镇人民政府负责污水处理费的代收工作，委托泉州市武荣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在收取水费时一并代收。

第六条  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全额纳入丰州镇财政专户管理，再由丰州镇财政所全额缴交至南安市财政局，按月结算。待南安市财政局按缴入专户实际收费的3%回拨至丰州镇财政所，再由丰州镇财政所向代收单位支付代收手续费。
第七条  纪检、财政、经管等部门要加强对污水处理费收支的监督检查。污水处理费代收管理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第八条  收取的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
（一）支付污水处理厂投资企业的污水处理运营费。
（二）排污管网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费用。
（三）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及维护费用。
（四）农村厕改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维护费用。
（五）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前期费用。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故拒缴或拖欠污水处理费，对不按规定期限缴纳污水处理费的，除追缴所欠污水处理费外，按日加收应缴费用1%的滞纳金。自催缴之日起十五日内仍不缴纳污水处理费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条  贫困户、低保家庭（包括五保户）、重点优抚对象、烈属、农村分散供养特困等人员，凭民政或劳动保障部门发放相关证件到丰州镇政府申请经核实批准后给予免收污水处理费。
第十一条  本办法从2026年4月15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丰州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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